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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烟款去向入手破出2亿元惊天大案
海宁“1·31”部督假烟网络案侦破揭秘

“ 近日，今年公安部2号督办案件———

一起特大贩卖假烟案在浙江海宁告破，涉案
金额市值2个亿，横跨闽、粤、浙、苏 4省，

集生产、销售、运输、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特
大假烟网络被摧毁……” 这是 2010年 5
月 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专题播报
的部分内容。新闻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
反响。

这起被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列为
2010年度第2号部级督办的案件，即海宁

“ 1·31”特大假烟网络案，是海宁公安、烟草
部门近几年来破获的假烟网络案中最为成
功的案例之一。

该案从发现线索到破案， 历经5个月
的调查取证工作。 侦查人员五下福建，行程
上万公里，翻阅银行凭证数千份，查证资金
近4000万元。 案件涉及浙江、福建、江苏、

广东等多个省市和地区，共起诉犯罪嫌疑人
21名（ 其中海宁起诉9人、杭州起诉8人、

义乌起诉4人） ，另有9名犯罪嫌疑人目前
仍在侦查中 ； 共查获和收缴各类假烟
40476条， 查获、 冻结非法所得财产共计
800余万元。 此案也对涉烟违法犯罪分子
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

那么，此案是怎样成功破获的呢？为此，

笔者近日走近一线办案人员……

发现线索 锁定证据
“1·31”假烟网络案的线索，是烟草专卖

稽查部门通过市场检查中排摸的线索和公安机
关在分析其他地区案件关系人当中发现的。

当时，办案人员手中的线索非常“单
薄”：只知道海宁籍嫌疑人孙某在2009年12
月25日下午1点40分之前，从海宁汇过一
笔20余万元的购烟款到福建云霄，从哪个银
行汇出不详。

但这一线索引起了海宁市烟草专卖部门和
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当即指定专人负责查证。
通过查询，办案人员发现，这笔款是汇往福建
云霄一个户名为林某的账户中。

为了搞清楚该账户资金的往来情况，办案
人员立即赶赴福州进行查询。查到的结果让人
大吃一惊：从2009年2月9日至2010年1月
29日期间，从福建、浙江等地汇入该账户的资
金共计720.28万元，其中从嘉兴、海宁等地汇
入417.98万元。每次汇款少则十几万元，多则
几十万元，单笔汇入资金数额之大、汇款频率
之高，凭多年的“打假破网”经验，办案人员
认为，在此之前肯定还有其他交易账号。

办案人员随即展开进一步查证，又发现了
孙某曾汇款到福建云霄另一个户名为林某某的
账号中。办案人员再次赶赴福建查询后发现，
该账户在2007年9月24日至2008年9月7日
期间，从广东、浙江等地共汇入1387.5万元，
其中杭州等地汇入1302.11万元。

两个账号就奠定了一个千万元级假烟网络
案的基础。

但办案人员并不满足现有的成果，通过大
量的艰苦侦查工作又发现主犯张某（福建云霄
人）的两个账户、孙某的一个账户，共查出涉
案资金近4000万元。

嫌疑人账户上的资金数据是抽象
的，只有把抽象的数据与嫌疑人的犯罪
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证明其账户
上的资金是用于犯罪的。

从以上5个账号的明细中，办案人
员只发现，我省多个地区有人汇了大量
的可疑资金到福建云霄包括林某在内的
几个人的账户上，但要证实这些资金由
谁汇入、而且是用于购买假烟，还需要
侦查人员展开一系列的调查取证工作。

而数千万元资金的假烟从福建云霄
流入，说明孙某有福建的上家和嘉兴的
多个下家。为了查明全案，办案人员并
未急着惊动孙某，而是进一步对其展开
秘密调查，终于在假烟转运、仓储、销
售等环节又发现7名涉案人员。在长期
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还发现了杭州、
义乌等地的网络团伙，同时也对福建云
霄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有了更多的掌握。

2010年1月31日18时，海宁市公
安局有关部门和海宁市烟草专卖稽查大
队在嘉兴市公安局的指挥下，成功在杭
浦高速（海宁段）上海方向长安入口处
附近查获一辆给孙某运送假烟的车辆。

这辆厢式货车，有闽E51691、浙
A51691两套假车牌照、行驶证，车厢
侧门电焊封闭，后门最外侧以一叠装满
米线的纸箱作伪装。车内装有假烟

350.54箱（共计17527条），按真烟市
场价格计算，案值共计171.75万元。

查获的假烟证实了前期查获的资金
流与孙某销售假烟的因果关系。同时，
办案人员还掌握了每次假烟驳接地点和
多处假烟存放窝点，为日后全面收网做
好准备。

通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以福建云

霄籍销售假烟分子为首，涉及福建、江
苏，浙江嘉兴、杭州、义乌等地的假烟
销售网络及涉案人员已经基本查明，破
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决定不靠主
犯被动触网，而是组织抓捕力量主动出
击。

恢恢法网正在福建、浙江两地悄悄
地撒开。

■通讯员沈凌燕郝成全

海宁“1·31”部督网络案的破获，是成功使用犯罪资金流作为证实涉烟犯罪的典型案例。侦查工
作以单笔资金入手，运用各种手段扩大战果，锁定犯罪嫌疑人。从一笔20余万元的资金破出市值2
亿元的大案，充分展现了海宁烟草和海宁警方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高超艺术。

该案的成功侦破不是偶然的，是海宁烟草多年来坚决贯彻国家烟草专卖局“破网络、抓主犯、追
重刑”的打假方针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各级烟草专卖机关和公安机关领导对“打假破网”工作的高度
重视和高效协调的结果，也是侦查人员善于使用侦查谋略、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的结果。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正必压邪。

长期调查 择机破案

此案查获的部分假烟样品

为尽早将福建籍主犯缉捕归案，专
案组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制订抓捕
方案。专案组把抓捕主犯张某作为工作
的主要目标———只有张某到位之后才可
以全面收网。此为赴闽抓捕的主要任
务。

2010年4月22日，抓捕组先遣人
员赶赴福州。紧接着，省烟草专卖局、
省公安厅、嘉兴市烟草专卖局、嘉兴市
公安局、海宁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组成

的追捕组在福州会合。
当抓捕组赶到漳州的当晚，张某

就有异动，踪迹在厦门、泉州等地出
现，到晚上9点稳定在泉州。专案组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连
夜折返泉州，于第二天零点赶到泉州
与当地警方会合。

凌晨4点多，在泉州一家宾馆内，
张某被抓获。办案人员随即全面收网，
当天就在泉州、杭州、嘉兴等地抓获

犯罪嫌疑人12名（孙某和其妻子、小
舅子均在其中），捣毁多处假烟窝点，
缴获大量假冒卷烟。

被抓后，相对于孙某的冥顽不化，
他的妻子脸上写满了悔悟。愚昧和贪
欲，让她换来了铁窗生涯，留下一对儿
女在家哭泣。正是应了电影《无间道》
的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至此，海宁“1·31”部督假烟网络
案成功告破。

千里追捕 全面收网

办案人员捣毁多处假烟窝点

办案人员对涉案卷烟取样

孙某接受审讯

给孙某运送假烟的车辆被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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